
花蓮區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續招簡章 

校名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代碼 150404 
校址 (97058)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27 號 電話 (03)8226108 
網址 http://www.hlis.hlc.edu.tw 傳真 (03)8239593 

招生科班別 資訊科 備   註 

身分別 一般生 
外加名額 ⊙報名日期：110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15 日 

⊙放榜日期：110 年 7 月 20 日 
⊙複查日期：110 年 7 月 21 日 
⊙報到日期：110 年 7 月 22 日 
⊙申訴日期：110 年 7 月 23 日前 
⊙報到後放棄日期：110 年 7 月 23 日前 

身障生 原住民生 

招生名額 4 0 0 

報名費用 0 元 線上面試日期 110 年 7 月 16 日(星期五) 

科
班
發
展
特
色 

一、人工智慧、物聯網及工業 4.0 為新興科技重點發展項目，學習的學生必須具備程式設計學

習潛力，故需要透過特色招生術科測驗選擇性向與能力皆符合的學生。 
二、物聯網及工業 4.0 之應用需要具備電路學習潛力，故需要透過特色招生術科測驗選擇性向

與能力皆符合的學生。 
三、安排學生利用寒暑假前往企業界實習的機會，讓學生體驗人工智慧、物聯網及工業 4.0 在

業界使用的情形，同時培養學以致用的精神。 

甄
選
項
目
及
錄
取
標
準 

一、錄取門檻：110 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、英語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科目成績任一科目達基
礎 B 等級。 

二、總成績= 線上面試成績100%，總成績滿分 100 分。 
三、線上面試成績項目配分如下：  

線上面試： 
自我介紹 20 分、表達能力 20 分、儀態 10 分、人格特質 10 分、學習動機及意願 40 分，
總分 100 分。以線上視訊方式進行，會議連結與應考時間配當表於 7/15 日(四)下午 5 時
前公告於本校網站(https://www.hlis.hlc.edu.tw)。 

四、錄取方式：  
(一)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，擇優錄取，額滿為止。 
(二)同分比序順序： 

1. 學習動機及意願成績 
2. 自我介紹成績 

五、放榜方式：110 年 7 月 20 日正(備)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(https://www.hlis.hlc.edu.tw)。  
 
※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於三級警戒期間，為避免增加群聚感染之風險，甄選項目調

整之事宜請詳見本校網站(https://www.hlis.hlc.edu.tw) 

報
名
方
式 

一、本校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，採線上報名方式(https://www.hlis.hlc.edu.tw) 
辦理，報名學生應於110年7月8日至7月15日完成，完成後將資料審查文件，郵寄(傳真)至
本校。 

二、應繳資料：報名表。 
三、北中南區報名人數超過 5 人以上時，得於該區設立學術科測驗考場。 

報
到
方
式 

一、本校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，採線上報到方式(https://www.hlis.hlc.edu.tw) 
辦理，錄取學生應於110年7月22日完成報到，完成後將相關表件，郵寄(傳真)至本校。 

二、應繳資料：1.畢業證書 2.入學報到確認單 3.新生基本資料表 4.數位學生證通知函 
    5.健康檢查同意書 6.住校申請表(有需求者填寫)。前述2-6項表件於放榜時一併公告。 

【因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，為落實防疫，避免不必要之移動及集會，畢業證

書等文件資料正本得於註冊時再行繳交學校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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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，採線上放棄方式(https://www.hlis.hlc.edu.tw) 
辦理，欲申請放棄之學生應於110年7月23日前完成，完成後將相關表件，郵寄(傳真)至本

校。 
二、應繳資料：續招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。 

備
註 

一、本校位於市區交通便捷，甄選入學對象為全國國中畢業生，歡迎各縣市學生報考。 
二、線上面試日期訂於110年7月16日(星期五)，詳細時程待報名後，統一公告。 
三、有關特色招生科系相關訊息，歡迎上本校網站(https://www.hlis.hlc.edu.tw)查詢。 
四、術科考試示範資料公告於本校特色招生網頁中。 
※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及維護師生健康，請學生及家長(監護人)配合本校相關作

業流程規定，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措施之指示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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